
附件 2： 

 

新县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 

 
各供应商： 

欢迎贵公司参与新县政府采购活动！ 

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是新县财政局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，

针对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推出的

一项融资政策。贵公司若成为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成交

供应商，可持政府采购合同向融资服务机构申请贷款，无需

抵押、担保，融资服务机构将根据《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

资工作实施方案》（豫财购[2017]10 号）、《深入推进政府采

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》（豫财办[2020]33 号）等规定，

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提供便捷、优惠的贷款服务。 

贷款渠道和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，可在新县政府采购网

“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”查询联系。 


